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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
范围的法律调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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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应用中改变了生育方式,提升了生育自主性和选择性,但也带来

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同国家的监管立场不同:美国倾向于放任,德国强调监管,而英国采取的平

衡立场在平衡现代医学发展和伦理规范方面相对更优。针对现实纠纷,本文阐明法律上解决问题的

共通性规则。第一,对于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在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与医疗机构的对抗中,法
律应给予体外胚胎特殊利益保护;在精卵提供者的内部对抗中,不宜强行将拒绝生育者拉入亲子关

系。第二,对于“死后”和“服刑中”群体的生育需求,需要求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而基于比例原则维

护良好监狱秩序和增强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可对抗服刑人员的生育诉求。第三,由于第三方捐精、
捐卵在家庭关系中引入外部遗传因素,需由夫妻共同同意,并由国家制定规则对供精供卵来源进行严

格监管;“三亲婴儿”宜区别于基因编辑胎儿。第四,对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应用,应权衡优生和

治疗的价值,限制非医学目的性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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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和法解释依据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y,ART),是指通过运用医学方法对人

类精子、卵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成女性受孕目的的技术。此技术作为不孕不育

的治疗手段,在临床上的需求不断增长。最早用于临床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针对男性不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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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1〕让人类繁衍后代不再依赖于性交。体外受精 〔2〕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获得成

功,不仅解决了女性不孕的问题,彻底变革了生育方式,而且在技术上实现了胚胎形成过程的人为

操控。科学家一旦能够在实验室环境下制作人类胚胎,就可以在体外受精中使用夫妻之外第三方

的供精或供卵,在植入子宫前针对体外胚胎进行诊断、筛选,乃至利用体外胚胎开展科学研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临床应用上的成功带来诸多伦理问题,需要国家通过法规则对技术应用

加以规范,必要时施加约束。根据所涉法律关系,相关问题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以生育为目的的技

术应用相关问题,即从伦理、法律角度对技术应用的范围提出要求,明确在什么情况下禁止或限制

技术应用;二是出生婴儿保护相关问题,主要包括代孕、配子错植案中的亲子关系认定,以及婴儿

后续对自身遗传基因溯源、知情权保护相关问题;三是医学和科研活动中的体外胚胎使用相关问

题,所涉问题通常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治疗中的剩余胚胎处置,与生物医药、再生医疗关联的体外胚

胎研究、干细胞采集和使用等。本文的研究对象范围限定于第一类问题。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法规则出台情况概览

以生育为目的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首先是医疗行为,国家法律法规对医务人员在诊

疗中应尽到注意义务的一般性要求当然适用于此技术的临床应用。进一步而言,针对技术应用出

台特别法规则逐渐成为趋势,但各国的法规则制定进度不同,并且,在多大力度上进行监管,不同

国家亦有不同的态度。如下以典型国家为例概要说明。
最早出台特别法规则的国家是英国。1978年7月25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乔伊·

布朗在英国出生。在技术应用的推动下,英国颁布1990年《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Human
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1990),并在2008年修改法律以应对技术进步及其伴生的新型社会

和经济需求,在特别法规则制定方面可谓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在欧盟范围内,德国率先出台最严格的特别法规则。1982年春,德国首例试管婴儿在埃尔兰

根大学医院出生。德国联邦医师协会随即出台指南,规范此技术的临床应用。20世纪80年代末,
德国医生开展的胚胎研究让公众开始围绕“胚胎是生命起源,应被赋予宪法上受保护地位”展开讨

论。讨论的结果是,德国议会在1990年12月13日通过《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gesetz),
让法律保护范围覆盖到人出生前的阶段,并以最严厉的刑法手段对非医疗目的的破坏胚胎行为进

行处罚。与此相对,爱尔兰是欧盟唯一尚未出台特别法规则的国家。虽然爱尔兰医疗协会在医务

人员职业行为和伦理指南的框架下对技术的临床应用提出了要求,但这些要求并无法律约束力,
医务人员也不必然严格遵守。欠缺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显现出来。例如,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和

费用负担成为问题,本国居民不得不去往国外以满足生育的需求等。在此背景下,爱尔兰自

2000年起开始讨论特别法规则,并自2019年以来立法讨论活跃、进程加快。〔3〕

美国也是最早一批实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其于1981年报道了通过体外受精受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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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人工授精(ArtificialInsemination,AI),是在女性排卵期间将男性精子通过女性宫颈输送到子宫内,精
卵在女性体内受精。

体外受精(invitroFertilization,IVF)—胚胎植入(EmbryoTransfer,ET)技术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带入新

纪元,该技术是在实验室中让精子渗透入卵子,让卵子受精后,再将体外培育出的胚胎移植入女性子宫,让其怀孕。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ntracytoplasmicSpermInjection,ICSI)让IVF技术往前迈进到精准操作领域,该技术借

助显微操作技术,将单个精子直接注射进卵子内。与精卵体内受精的 AI不同,IVF和ICSI的共通之处是精卵在

体外受精,而IVF是常规的体外受精,即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ICSI是显微受精,即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

See Olivia McDermott,Lauraine Ronan & Mary Butler,A Comparison of Assisted Human
Reproduction(AHR)RegulationinIrelandwithOtherDevelopedCountries,19ReproductiveHealth62(2022).



首例成功案例。虽然联邦政府也对技术应用进行规范,〔4〕但重点落在与人类细胞、组织等生物制

品的加工、采集、检测相关的准入规则、捐赠规则以及实验室操作规则等,目的是防范传染病等的

传播。〔5〕相比关注后代福祉和胚胎保护、对技术应用进行必要约束的英国法、德国法,美国联邦

法对以生育为目的的技术应用持相当放任的态度。〔6〕

当今,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处于世界前列。1988年3月10日,我国首例试管婴

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张丽珠教授的生殖中心出生。此后,我国的技术迅速发展,目前我国

能够提供的总体技术服务量和技术水平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7〕

在法规则层面,首先,国家最近在基本法律的制定和修正过程中,率先针对引发重大伦理道德

风险的医学和科研活动提出要求。《民法典》要求,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

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

损害公共利益。〔8〕2021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9〕

2022年的《医师法》针对医师“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的行

为首次导入“五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医学临床研究”的严厉罚则。〔10〕

其次,针对如何规范和管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的问题,可适用的规范性文件限于国

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
及此后发布的配套性文件(参见表1)。

表1 人类辅助生殖领域的文件汇总

实施年月日 发 布 机 构 文 件 名 称

2001年8月1日 卫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

2003年6月27日 卫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评审、审核和审批管理程序》

2003年10月1日 卫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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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从主管机构及其功能来看,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负责收集和发表

人类辅助生殖临床应用的数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负责药品、生物制品和医疗

器械的上市审评审批,监管供卵、供精等生殖细胞、组织的筛查和测试;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MedicareandMedicaidServices)负责实验室检测的质量,以及《实验室改善法》(ClinicalLaboratoryImprovement
Act)的实施。SeeAmericanSocietyforReproductiveMedicine,Oversightof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y,

2021,p.3,availableathttps://www.asrm.org/globalassets/_asrm/advocacy-and-policy/oversiteofart.pdf.
SeeCodeofFederalRegulations,Title21.
SeeJohnA.Robertson,ReproductiveTechnologyinGermanyandtheUnitedStates AnEssayin

ComparativeLawandBioethics,43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189,192(2004).
截至2021年6月,获得国家批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机构已经达到了539家,人类精子库有

27家,每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总周期数超过100万。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5月30日新闻发布

会文字实录》,载中国政府网2022年5月30日,http://www.nhc.gov.cn/xcs/s3574/202205/71ecabbcfa8f46ec-
920f1b7545cf02f0.shtml。

参见《民法典》第1009条。
参见《刑法》第336条之一。
参见《医师法》第58条。



续 表

实施年月日 发 布 机 构 文 件 名 称

2005年2月18日 卫生部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病历书写和知情同意书参考样式》

2006年2月7日 卫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人类精子库培训基地认可标准及管理规定》

2015年4月13日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员会

《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

2015年4月9日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员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

2021年1月11日 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

  上述现有规定对技术应用的禁止或限制可归纳为如下要点:一是禁止单身妇女利用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生育,禁止其冷冻卵子(女同性恋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单身妇女);二是禁止买卖人

类精子、卵子、体外受精卵和体外胚胎;三是禁止女性捐赠卵子,捐赠人类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

的剩余卵子除外;四是禁止代孕;五是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克隆、基因编辑,以及培育人兽嵌

合体。
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以生育为目的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范围”,一方面,我国尚

未出台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并且,现有规则粗疏,不够精细;另一方面,技术应用带来的现实问题不

断涌现,亟待实践解决和理论回应。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技术上可以实施是否意味着法律上

允许实施。下文分三个专题展开论述,分别对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
中指导对象的三大技术群,一是精卵结合和胚胎子宫内着床相关技术;二是与第三方供精关联的

人类精子库,在这方面本文将研究范围拓展到第三方供卵;三是以发现体外胚胎缺陷等为目的实

施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二、夫精、妻卵结合下的人类辅助生殖

在婚姻关系中,使用丈夫的精子和妻子的卵子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有别于常规的诊断治疗,属
于特殊医疗行为,其带来的特殊伦理道德问题也需要法律上的特别应对。

(一)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

夫妻双方是精卵提供者,而医疗机构将精卵结合形成体外胚胎,并进行冷冻保存。常见的民

事纠纷是,当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要求医疗机构返还体外胚胎时,医疗机构是否应当返还。这

是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问题。
本体论上,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11〕首先,体外胚胎与母体分离,无生命力,因此不同

于已在母体中孕育的胎儿,〔12〕更不是人。其次,经精卵提供者的同意,医疗机构可以销毁体外胚

胎或将其用于科学研究,这也说明体外胚胎不是人。再次,体外胚胎虽无生命力,却有孕育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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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参见徐国栋:《体外受精胎胚的法律地位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5期,第53页。
在胎儿保护水平较高的德国,《德国民法典》同样不承认胎儿具有主体地位。参见吴桂德:《德国法上人

类体外胚胎的法律保护及其借鉴》,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第90—91页。



潜质,因此也不同于物。〔13〕综上,鉴于体外胚胎的独特性,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人与物之间的

过渡存在,比物具有更高的伦理道德价值。
对体外胚胎法律地位问题的回答,不会当然地解决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问题。后者是法律

保护路径问题,即法律上如何保护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以下参照司法案例分情况分析。

1.精卵提供者对抗医疗机构

典型民事纠纷是,夫妻双方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成功取得体外胚胎,并通过书面协议约定

由医疗机构保存体外胚胎,但此后可能因更换医疗机构,〔14〕或由于妻子的高龄 〔15〕或身体健康不

佳等原因 〔16〕无法按计划接受胚胎植入手术,要求医疗机构返还体外胚胎。医疗机构的顾虑在于,
妻子难以接受胚胎植入手术,也没有保存体外胚胎的条件,取回体外胚胎后有出售或委托代孕的

风险,违背社会伦理,引发道德风险。有的医疗机构会断然拒绝返还,〔17〕有的医疗机构则希望让

法院根据法律和政策做出综合评判,再遵循并执行法院的判决。〔18〕

实务上的共识是,夫妻双方共同享有体外胚胎的处置权。此观点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
其一,从生物学角度和伦理角度,体外胚胎是由夫妻双方提供的精卵结合而成,含有双方的遗

传信息。遗传信息的跨代际传承让体外胚胎与精卵提供者之间有了最紧密联系,换言之,为上述

最紧密联系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也让体外胚胎具有了身份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体外

胚胎上的权利只能归属于夫妻双方。体外胚胎不是物,因此上述权利并非源自对物的所有权,但
在夫妻双方共同对抗医疗机构的场景下,夫妻双方在体外胚胎上的权利类似于夫妻双方在其共同

财产上对抗第三方的权利。
其二,站在体外胚胎的未来发展视角,假如由医疗机构处置,那么体外胚胎的命运只能是被损

毁或被用于科学研究。纵然是为了避免体外胚胎遭到彻底的物化处置,也应将其处置权交到夫妻

双方手上。体外胚胎不是人,但从其未来发展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其处置权归属又类似于从有利于

未成年人成长的视角来决定监护权归属。
其三,医疗机构对于夫妻双方以非法手段处置体外胚胎的顾虑纵然合理,但通过制定规则和

严厉执法来防范和遏制非法行为是国家的责任,而在上述非法行为尚未发生的阶段,医疗机构没

有理由妨碍精卵提供者行使对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在此类案件中,法官会支持夫妻双方的主张,
往往也会在判决书中追加一段告诫文字,要求夫妻双方不得使用胚胎从事代孕等违背伦理道德、
损害公共利益的医学活动,且要求其承诺遵循法庭的告诫。

2.精卵提供者的继承人对抗医疗机构

精卵提供者离世后,体外胚胎的处置权之争会变得更加激烈。此问题以“南京无锡冷冻胚胎

继承纠纷案”为契机得到讨论。该案中,夫妻双方在医疗机构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在胚胎植入

前双方死于车祸。精卵提供者的继承人是双方各自的父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由精卵提

供者的父母共同行使体外胚胎的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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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现行法中尚无关于体外胚胎法律地位的明确规定,因此,法官在判决书中的表述难以统一。参见刘云

生:《体外胚胎的权利生成与民法典保护模式选择》,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5期,第25—27页。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05民初7850号。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04民初525号。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民终8002号。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0105民初7850号;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04民初525号。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104民初525号。



由于体外胚胎不是物,因此,法院的判断依据不是也不应是对物的继承规则,而是基于如下理

由:一是伦理,即体外胚胎具有潜在的生命特质,不仅含有精卵提供者的基因等遗传物质,而且含

有双方父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二是情感,即体外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

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三是特殊利益保护,即在精卵提供者意外死亡后,其父母不

仅是世界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而且亦应当是胚胎之最大和最密切倾向性利益的享

有者。〔19〕

法院的判断应得到支持。理由一,遗传信息的跨代际传承为处置权的归属提供了物质基础,

也让身份属性的认可范围从精卵提供者合理扩大到其直系亲属。理由二宜与理由三关联在一起,

正是由于体外胚胎对于双方家庭具有如此重要的情感价值,因此,法律上允许合理推定精卵提供

者双方的父母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加关心体外胚胎。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到医疗机构只可能对体外

胚胎实施物化处置,让精卵提供者的父母处置体外胚胎最为符合体外胚胎的利益。但鉴于体外胚

胎毕竟不是监护权争讼下的未成年人,法院称其为“特殊利益保护”是周全的考虑。

由于我国禁止代孕,因此一旦精卵提供者死亡,体外胚胎未来发展成为人的机会法律上不应

该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法院承认对体外胚胎的特殊利益保护。换言之,这里的“特殊利益”不需要

是可实现的利益。上述我国司法案例中发展出来的判断规则在代孕合法的国家或司法辖区中不

仅具有普适性,而且更具说服力。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或司法辖区,体外胚胎未来发展成人的利

益是可实现的利益。例如,在一则国外发生的案件中,里奥斯(Rios)夫妇是美国人,于1984年死于

空难,留有800万美元遗产。他们在澳大利亚有两枚冷冻胚胎。关于如何处理冷冻胚胎、可否被

继承等问题,裁判者的立场是,里奥斯夫妇两人对体外胚胎不享有所有权,冷冻胚胎也不可被继

承,但在合理储存期限内的冷冻胚胎应受法律保护;以此评判为前提,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允许将冷

冻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孩子出生后可被领养。〔20〕

3.精卵提供者的内部对抗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让生育不再依赖于两性性交。以此为前提,婚姻中的女性一方在使用体外

胚胎受孕的事项上在生殖学和医学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法律上的问题是,夫妻双方成功取得

体外胚胎,在胚胎植入前,由于感情破裂等原因,妻子要求利用体外胚胎孕育子女,但丈夫反对,并
要求医疗机构损毁体外胚胎的情况下,哪一方具有优先处置体外胚胎的权利。

此处的分析方法应区别于前两种情况。虽然夫妻共同享有体外胚胎的处置权,但胚胎不是

物,不能将胚胎上所属的利益进行分割,在夫妻间进行分配。再有,纵然法律上对体外胚胎的特殊

利益予以保护,但在精卵提供者积极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从利益位阶上看,精卵提供者作为具有法

律上主体资格的人,应优先于体外胚胎在法律上获得保护、尊重,这意味着体外胚胎的未来发展等

特殊利益保护不再是首要问题。〔21〕

精卵提供者间发生内部对抗时,拒绝生育一方的知情同意权应当得到保护。人类辅助生殖治

疗是分阶段实施的,我国现行法规则要求医疗机构在实施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获得夫妻共同同

意,其意义不仅在于保护双方的知情同意权,而且在于保护隐私和维护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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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锡民终字第01235号。

SeeSandraBlakeslee,NewIssueinEmbryoCaseRaisedOverUseofDonor,NewYorkTimes,June
21,1984,atA16;AnneReichmanSchiff,ArisingfromtheDead ChallengesofPosthumousProcreation,75
(3)NorthCarolinaLawReview901,954(1997).

参见于佳佳:《论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5年第3期,第43页。



上述要求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首先,胚胎植入是手术,夫妻必须对此手术的实施做出共同同意,因
此,医疗机构不会基于一方的要求实施胚胎植入手术。其次,丈夫纵然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实施

之初做出了同意,但也有权在此后撤销同意。最后,我国临床实践中的常规是,夫妻双方签订书面

的知情同意书,但是,医疗机构也不得轻易从丈夫此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中推定出其对后续胚胎

植入的同意。综上,就结论而言,相比妻子的生育诉求,丈夫的拒绝生育诉求优先受到法律保护。

法律上颇为棘手的问题是,如果夫妻双方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实施之初签订协议,事先约定

争议发生时的解决方案,那么争议实际发生时是否无条件执行协议。美国的A.Z.v.B.Z.案及其

解决方案值得参考。〔22〕本案中,精卵提供者在1977年结婚后,通过体外受精于1992年诞下双胞

胎女儿。此后,妻子擅自解冻了剩余体外胚胎,尝试怀孕,但没有成功。夫妻经分居,最终离婚。

争议的问题是,谁有权处置剩余胚胎。经查证,夫妻双方事先签署协议,约定夫妻分居后体外胚胎

应归属于妻子。尽管有此约定,但法院认为,精卵提供者通常可就体外胚胎的处理达成协议,但在

协议签署后的四年间,双胞胎出生、夫妻申请离婚、妻子尝试再怀孕等诸多变化导致最初的协议难

以执行。在丈夫重新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不得强制执行最初的合意。此案的启示是,事先协议固然

基于夫妻签订协议时的意愿,但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协议签署时的客观条件不再具备时,宜在

法律上允许协议签署者撤销最初的同意。
(二)使用已故丈夫精子的可容许性问题

生殖细胞冷冻技术可以帮助精卵提供者保存生育能力,将生育推迟,乃至推迟到男性死亡之

后。例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计划接受化疗的重症患者,以及高危工作的从业者可预先冷冻精

子;再例如,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中途丈夫意外去世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使用死者精子或由其

精子形成的体外胚胎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使用死者精子会带来伦理和道德问题,在法律上可

否得到允许。

核心问题在于,对于使用精子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死者生前是否做出过同意。在个案分析中,

死亡的时点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分情况讨论。

1.妻子在丈夫去世后首次单方面主张使用精子

在我国首例保存脑死者精子案中,丈夫在车祸中头部重伤,经抢救后被宣布脑死亡。妻子希

望保存脑死丈夫的精子,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妻子和丈夫的父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后,涉案保健院医生从脑死丈夫体内采集了有活力的精子,低温保存。〔23〕本案中,事故发生突然,

丈夫在生前没有做出过任何形式的同意,因此,医疗机构不得基于妻子单方面的请求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

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允许死后的精子使用,但必须以丈夫生前的书面同意为前提。〔24〕

鉴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给精卵提供者以及通过此治疗而出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影响,立法者要求配

子提供者在事前应获知充分的信息,并对后续可能发生的后果表示同意。在 Rv.Human
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案中,脑膜炎患者在弥留之际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应其妻

子的要求,采集了患者的精液样本。妻子希望在丈夫去世后使用其留下的精液进行体外受精,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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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Z.v.B.Z.,431Mass.150,725N.E.2d1051(2000).
《丈夫车祸中丧生 新婚妻子欲提取其精子生子》,载新浪网2006年11月7日,https://news.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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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ct2008,Section39(1)(c)(i).



育孩子。但患者生前没有对体外受精做出过同意,因此,使用已故丈夫的精子受孕违法。〔25〕

相比英国法,德国《胚胎保护法》一概禁止使用死者的精子。〔26〕理由有两点:一是站在出生孩

子的角度考虑,立法者认为,孩子未来对自己的出生进行溯源时,一旦获知母亲怀孕时使用了死者

的精子,可能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是站在精子提供者的角度考虑,立法者认为,男性对其精子在死

后仍被用于生育的事情不再感兴趣。

2.妻子在丈夫去世后主张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继续实施

如果丈夫去世时(包括因失踪而宣告死亡的情况 〔27〕),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已经开始,且丈夫没

有撤销同意,那么实务上发展出的立场是,不再严格要求丈夫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各个环节都

做出知情同意,而是倾向于肯定妻子在丈夫死后可以继续使用丈夫精子所形成的体外胚胎生育。

上述立场在我国、英国和德国都得到了实证支持。
在我国发生的一则案件中,夫妻双方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胚胎植入手术因妻子的身体原

因推迟2年,在这期间丈夫去世,在妻子要求妇幼保健院实施胚胎植入手术时,妇幼保健院以缺少

丈夫签字为由拒绝实施手术。法院从当事人的知情同意权、保护后代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等角

度,判定医疗机构应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第一,关于知情同意权,原告的已故丈夫在生前对胚

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等事项,〔28〕已在知情同意书上一揽子、概括性地签字确认了,之所以没有立即

实施胚胎植入仅是原告身体上的原因。既有的医疗服务合同尚未履行完成,原告作为患方主体之

一单独要求妇幼保健院继续履行其夫妻早已与被告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不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和知情同意原则。〔29〕第二,不违反保护后代原则。单亲家庭未必于后代不利;并且,通过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后代与自然分娩的后代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以及家庭伦理、道
德义务等;再有,双方父母提供支持,且愿意承担道德、伦理以及法律上的义务。第三,不违反社会

公益原则。丧偶妻子进行生育不违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且丧偶妻子有别于单身妇

女,后者不得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禁令不再适用。
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虽然要求丈夫去世前做出书面同意,但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法

院开始重视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背景下探求丈夫对死后使用其精子的真实意愿,而不再受限于

丈夫生前的书面同意。在Yv.AHealthcareNHSTrustandothers案中,夫妻双方刚开始接受人

类辅助生殖治疗,丈夫就遭遇车祸。丈夫在车祸前与妻子商讨过,同意在其有生之年和身故之后

继续储存和使用自己的精子,但还没来得及签署书面同意书就在车祸中严重损伤了脑部。法官做

出如下指示:在丈夫因为脑部损伤丧失能力的情况下,妻子能够为生殖治疗签署同意。基于上述

命令,医生被授权采集、储存和在丈夫死后使用其精子。这意味着,死后使用精子让女性受孕也有

可能在欠缺丈夫事前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进行。〔30〕

德国《胚胎保护法》虽然一概禁止使用死者精子,但以Rostock案为契机在司法判决中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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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v.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expBlood[1997]2ALLER687(CA).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4(1).
参见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902民初3598号。本案中,夫妻双方接受人

类辅助生殖治疗,在胚胎植入前,丈夫在海上执勤时遭遇海难,下落不明。妻子要求医疗机构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

同,实施胚胎植入手术,在遭拒绝后提起诉讼。
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夫妻双方应分别针对体外受精—胚胎植入,胚胎冷冻保存、解冻,剩余配子、胚

胎处理,多胎妊娠减胎、精液标本留证等诸多事项与医院签署多份知情同意书。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213民初10672号。

SeeYv.AHealthcareNHSTrustandothers[2018]EWCOP18.



用“双原核受精卵”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则不受上述禁令的限制。什么是双原核受精卵? 受精

开始于精子和卵子相遇,精子进入卵子,精子的细胞核和卵子的细胞核分别形成一个原核,两个原

核位于受精卵胞浆的中央,形成双原核受精卵。伴随着受精过程的继续,双原核的染色体物质完

全融合后,受精完成。双原核受精卵的形成标志着受精正常,在这一阶段可以对双原核受精卵进

行冷冻保存。在Rostock案中,原告在丈夫在世时,与丈夫一起在被告医疗机构接受人类辅助生殖

治疗,将培育的双原核受精卵冷冻保存。在丈夫去世两周后,原告要求被告交出以自己和已故丈

夫名义保存的冷冻双原核受精卵,但遭到拒绝。二审法院认为,在供精者在世时,其精子已经在人

类辅助生殖治疗中被使用了,在其去世后,就无所谓死后“使用”精子;并且,在双原核受精卵的状

态下,精子和卵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已是事实,精子穿透了卵子,就不再能与卵子分离了,因此,以冷

冻双原核受精卵怀孕不被法律所禁止。〔31〕 由本案判决可推导出的结论是,丈夫在生前对精子进

入卵子这一体外受精事项知情且同意,以此为前提,纵然在生物学上双原核受精卵的状态下受精

尚未完成,但在法律上允许用此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治疗。此结论与我国及英国处理同类问题

的立场是一致的。

综上,根据我国司法中处理问题的实际情况,结合域外法和典型判决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立场

归结如下。使用死者精子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应该有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这是技术临床应用

的前提条件。〔32〕第一,妻子在丈夫去世后首次单方面主张使用精子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上
述条件得不到满足。第二,在精子和卵子的受精过程开始之后(包括双原核受精卵和受精完成后

的受精卵)精子提供者死亡的,鉴于其已经与妻子对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共同做出同意,且无证据表

明其有撤销同意的意愿,因此,上述条件可以得到满足,临床上不必苛求夫妻双方必须再针对体外

胚胎植入共同做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已故者的配偶要求医疗机构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治疗,

进行体外胚胎植入的,可以得到支持)。第三,上述两种情况之外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夫妻双

方已经到医疗机构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治疗进行了咨询,并表达了接受此治疗的真实意愿,但在签

署书面协议之前丈夫去世。对于死者表达同意的形式是否必须书面,在去世丈夫的真实意愿可以

得到证明的情况下,英国司法实践中倾向于不苛求死者生前的书面同意。但这种观点在我国当下

的实践中恐难以被采纳。这是因为,虽然我国《民法典》第1219条对患者知情同意的要求是“明确

同意”,表明立法者重视患者的真实意愿,不拘泥于书面的表达形式,然而,书面形式之外,如何判

定患者的真实意愿在临床的实操层面尚不明确。
(三)使用服刑丈夫精子的可容许性问题

根据《监狱法》的规定,服刑人员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33〕由此可见,服刑人

员纵然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也不会因此自动丧失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包括生育权、婚姻家庭权

等。但是,当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与其他重要权利发生冲突时,服刑人员能否实现民事权利则应

根据比例原则做出判定。

1.服刑人员的婚姻自由

从有利于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立场出发,服刑人员的婚姻自由得到保障。我国民政部在

2004年3月29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专门就“服刑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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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SeeOLGRostock,Urteilvom07.05.2010,MedR2010,874.
有学者认为,原则上应允许死后人类辅助生育子女,除非死者生前明确表示反对。参见石佳友、曾佳:

《死后人类辅助生殖生育子女的权益保护》,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7期,第35页以下。本文不赞同此观点。
参见《监狱法》第7条第1款。



婚姻登记问题”做出说明,肯定了服刑人员能够申请办理婚姻登记,且要求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提出申请。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实践操作中有两种可行的做法。一是在押服刑人员在民警的陪同下到地

方民政部门办理手续。例如,根据青海省司法行政系统2019年11月18日发布的信息,青海省西

川监狱一名在押服刑人员和女友分别向西川监狱和青海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提出办理婚姻登记

申请。为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民事权利,上述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与西川监狱沟通协商后,达成

同意办理的一致意见。服刑人员在民警陪同下与女友到达婚姻登记现场领取了结婚证。〔34〕二是

地方民政部门人员特例到在押服刑人员的监狱办理手续。例如,根据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说明,
服刑人员一般不能出狱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手续,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可带着另一方当事人到

监狱,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35〕

2.比例原则的适用

生育的确是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但我国现阶段尚未在服刑人员改造中导入夫妻监内同居制

度。这意味着,服刑人员不能通过与配偶的性交来生育,这是服刑人员在监禁期间其人身与配偶

在空间上相分离的当然结果。
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让生育不再依赖于性交,这带来的新问题是,服刑人员可否以此技术来

实现生育的愿望。不能否定的是,这对于服刑人员及其配偶具有特殊意义。对于死刑囚和被判终

身监禁的服刑人员,他的妻子只能通过采集和使用其精子,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生育;对于其他

在押服刑人员,若待其刑满释放后再生育,届时其自身提供的精子及其妻子提供的卵子可能不再

有活力,并且,妻子还可能面临高龄产子的风险。
尽管如此,国内外司法实务都对此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在我国,罗某于2001年8月7日因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新婚妻子向审判本案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用罗某的精子实施人工授精的

请求。罗某对此表示同意。但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此做法既无先例又无法律

规定,予以拒绝。〔36〕

在国外法中,关于服刑人员生育权的相关讨论在英国较为成熟。最初,ELHandPBHv.the
UnitedKingdom判决表明的基本立场是,为了防止秩序混乱或犯罪发生而对其享有家庭生活的权

利进行干预是正当的。〔37〕倘若站在上述立场,那么为了对监狱环境进行有效日常管理,以及为了

维护或促进良好监狱秩序以及增强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则有正当理由限制服刑人员与家庭联

系之自由。〔38〕

上述案件之后,1998年英国《人权法案》(HumanRightsAct1998)自2000年10月起生效,该
法案第8条第1款为保护“私密家庭生活、住所、通信受尊重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第2款进

一步指出,依法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福祉、国内安宁、犯罪预防、道德或他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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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参见《首次! 青海为在押服刑人员办理结婚登记》,载青海司法行政网2019年11月18日,http://sft.
qinghai.gov.cn/pub/qhsfxzw/sfxzyw/jygl/201911/t20191118_10377.html。

参见《我想与服刑人员登记结婚,要怎么办理呢?》,载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网2023年11月17日,http://

gdjyj.gd.gov.cn/dawenku/jyxx/content/post_4285603.html。
参见赵敏:《认真对待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全国首例死刑犯妻子要求人工授精案的再思考》,载《犯罪

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3期,第35—40页。

SeeELHandPBHv.theUnitedKingdom[1997]91A DR61.
SeeAlice Diver,The “Earned Privilege”of Family Contactin NorthernIreland Judicial

JustificationofPrisonersLossofFamilyLife,47(5)HowardJournalofCriminalJustice486,489(2008).



和自由所必需的情况除外。〔39〕

在上述新规的框架下,Rv.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判决具有启发意

义。〔40〕本案的当事人 M生于1971年4月4日,因谋杀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服刑期间于1997年

7月22日与25岁妻子完婚。M在婚后立即向内政大臣申请,通过提供精子让妻子以人工授精方

式怀孕。在遭到拒绝后,M起诉内政大臣;被一审法院驳回后,M继续提出上诉。M 指出,纵然有

朝一日可以获释,但妻子已不再是适合生育的年龄。上诉法院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M提出的问

题是监禁的当然结果,不应被特殊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人权法案》第8条第2款成为服刑人员实

现其家庭生活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只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足以说明不允许服刑人员以人工授精

生育将会导致其构建家庭的愿望彻底破灭,而不仅仅是推迟构建家庭的,才有可能对服刑人员以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孩子的诉求宽大处理。Dicksonv.UnitedKingdom是类似案件。欧洲人

权法院的立场同样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服刑人员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后代。〔41〕

综上,英国的上诉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确没有绝对禁止服刑人员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建

立完整家庭,而是采用比例原则,比较衡量服刑人员构建家庭的利益和《人权法案》第8条第2款的

保护目的。然而,在判断什么情况属于允许服刑人员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后代的特殊情况

时,采用严格的标准,其标准如此严格以至于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允许的案例,这在处理结果上与我

国实务上的应对一致。

三、第三方捐精、捐卵伴生的法律问题

当夫妻无法提供健康的精子或卵子时,技术上可通过第三方捐精或捐卵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治疗,但这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一)婚姻家庭关系受到的冲击

精卵结合、繁衍后代发生于夫妻间的私密领域。在人类依靠性交来生育的年代,夫妻中的一

方与家庭之外的人员通奸、生子会带来伦理上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例如,在受伊斯兰教影响的

国家或司法辖区中,通奸至今仍是犯罪。
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让生育不再依赖于性交,对于自己无法提供精子或卵子的夫或妻,以第

三方捐精或捐卵的方式生育孩子属于不孕不育治疗的范畴。纵然如此,此治疗不可避免地将夫妻

之外的第三方基因带入到家庭关系当中,在这个意义上难免引发伦理问题。作为应对,国家要求

夫妻双方必须对第三方捐精或捐卵做出共同同意。
问题在于,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使用第三方捐精来生育的,可否类比通奸。MacLennanv.

MacLennan案提出了这个问题。〔42〕本案中,夫妻虽然感情破裂,但尚未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妻子在美国使用第三方捐精以体外受精的方式成功诞下女婴。丈夫以妻子通奸为由,提起离

婚诉讼。法院在判决中区分了体外受精和通奸,即通奸必须是妻子和婚外男子双方在场,且发生

性行为,但不要求精子和卵子之间相互作用,而体外受精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即不发生性行为但精

卵需要结合,因此,以婚外男子捐精来体外受精不构成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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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HumanRightsAct1998,Article8.
SeeRv.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exparteMellor[2001]ECWACiv472.
SeeDicksonv.UnitedKingdom(2006)ECHR,App.no.44362/04.
SeeMacLennanv.MacLennan[1958]S.C.105.



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第三方捐精与妻卵相结合或第三方捐卵与夫精相结合生育是可行的,
但以第三方捐赠的胚胎(包括卵子和精子都分别来自夫妻之外的第三方)来生育在我国现行规则

框架下会面临阻力,难以实现。情况一,涉嫌妊娠型非法代孕,即女性通过自己的子宫来生育含有

其他女性和男性基因信息的孩子。情况二,无法正常产生卵子的单身妇女有以第三方捐赠的胚胎

来生育孩子的诉求,而这在我国是被禁止的。情况三,无法正常产生配子的同性恋者也有以第三

方捐赠的胚胎来生育孩子的诉求,但是,我国不承认同性恋婚姻,故女同性恋者在我国法律上属单

身妇女,不得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男同性恋者无法自己生育,其以第三方捐赠的胚胎生育

只能通过代孕母亲来实现,而这在我国也是被禁止的。
(二)第三方精子的合法来源

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类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43〕 第三方捐精必须基于纯粹的公

益动机。
私人捐精有较高的疾病(如艾滋病等)传播风险,因此,我国要求第三方精子的采集与提供应

在“人类精子库”中进行。人类精子库,是指以治疗不育症以及预防遗传病等为目的,利用超低温

冷冻技术,采集、检测、保存和提供精子的机构。其设置必须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且设置

于医疗机构内。
适格捐精者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年龄条件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男性供精志愿者的年龄要求各有不同。在我国,2003年《人类精子库基本

标准和技术规范》将此年龄限定于22至45周岁之间。捐精以捐精者的知情同意为前提,因此,适
格捐精年龄又是捐精的同意年龄。我国将成年的年龄定为已满18周岁,而将适格捐精年龄提升

到22周岁,这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男性适婚年龄。上述规范在设定适格捐精志愿者的年龄时考虑

到了精子的成熟程度,也兼顾了此年龄的要求与已婚夫妻方可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要求相匹

配。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我国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以及捐赠精液合格率都日趋下降的问题,国内医

学专家呼吁将我国的供精志愿者年龄门槛下调到20至40周岁之间。〔44〕

如果男性尚未达到适格捐精年龄,但如果其因疾病治疗等原因可能丧失产生健康精子的能

力,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否例外允许捐精? 我国对此尚无应对。在国外,如英国法在应对时

采取宽大的态度。英国法以已满16周岁为对性行为有同意能力的年龄,以已满18周岁未满46周

岁为储存精子事项的同意年龄。但如果在初次储存精子前,医生书面证明其遵守医嘱接受的治疗

可能导致其生育能力严重受损,且储存精子符合其最佳利益的,例外允许已满16周岁但未满18周

岁者储存精子。上述规则也适用于储存卵子。〔45〕

2.健康条件

根据2003年《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有下列健康问题者不得捐精,包括有

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患遗传性疾病者、精神病患者、传染病患者或者病原携带者、长期接触放射线和

有害物质者、精液检查不合格者,以及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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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法典》第1007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3条

第2款。
参见张欣宗等:《关于筛查合格供精志愿者的标准更新的中国专家共识》,载《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

2021年第9期,第7页。

See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CodeofPractice,Edition9.0(revisedinOctober
2021),p.310.



以符合人类精子库的管理要求为前提,纵然使用入库精子生育出的孩子有健康缺陷,医疗机

构也不必然为此承担侵权责任。其道理在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助于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但
是不必然降低自然受孕所生缺陷婴儿的概率。

在一则案件中,原告在被告医院通过体外受精成功受孕,但诞下一名右手手指畸形的男婴。
原告认为,被告医院在提供胚胎植入的诊疗服务中,未能提供健康精子,要对新生儿的右手畸形承

担侵权责任。医学鉴定结论是,被告医院的接诊医生已事先向原告说明告知了通过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来怀孕的情况,以及婴儿身体缺陷的发生概率与自然受孕相比无显著差别,即不能保证每一

个新生儿都是健康的;并且,医疗机构在实施体外受精和胚胎植入前再次告知原告,正常人群中有

一定比例(约4%)的儿童生下来就有身体或智力缺陷,这种缺陷也可能在捐精体外受精中发生,医
生对此无法控制。再有,涉案精子来自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且同一捐精者

的精子已被用于其他人类辅助生殖治疗,所生育的孩子没有健康问题。基于上述事实,法院判定

医疗机构没有过错。〔46〕

(三)第三方卵子的合法来源

在世界范围内,第三方卵子的来源有两类,分别是“人类卵子库”和“卵子共享”。卵子共享,是
指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取卵的妇女将部分卵子捐献给其他需要用捐卵来孕育后代者。

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承认上述两个来源。英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卵子库,已满18周岁且

未满35周岁的女性在无禁止性传染病、遗传病等的情况下,可以向人类卵子库捐赠卵子,年满

35岁的女性则只有向家庭成员捐赠卵子才可能例外得到允许。
我国只允许卵子共享。与精子捐赠不同,女性排卵的数目稀少,并且,医生需要通过注射激素

来促使女性排卵(OvulationInduction),再通过手术从体内采集卵子。鉴于捐卵的技术门槛高、风
险大,且捐卵必须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我国目前尚无人类卵子库。而卵子共享所能提供的卵子

数量非常有限,国内一般只有三甲以上医院有少量卵子库存。当卵子供不应求时,卵子黑市就活

跃起来。卵子黑市,是指非法或未经监管的人类卵子交易市场,在此以交易串联起一整条黑色产

业链,包括前端的非法体检、非法采供卵,后端的非法代孕等。2023年6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指出非法

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不仅严重损害女性健康权益,践踏女性尊严,造成物化女性的负面效

应,而且其伴生买卖和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乱象,引发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拐卖妇女儿

童等严重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进一步要求强化与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47〕

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行政处罚的对象,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犯罪。问题在于,适用

何种罪名?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技术的应用应当在专门的医疗机构中

进行,而非法从事卵子交易的个人、中介和机构涉嫌非法经营罪。上述观点是类推适用法律,违反

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225条明文列举了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分别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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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06民初1787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卫办医急函〔2023〕218号。



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上述列举之后是兜底性条款,即“其他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与列举的三类行为有可类比的属性,即国

家并非禁止经营行为本身,而是要求从事经营行为必须获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或经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简言之,非法经营之“非法”是指违反了前置法的准入监管要求。与此相对,卵子买卖本身就是

国家禁止的行为,不存在获得行政许可或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就可以买卖的情况,因此,与《刑法》
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无可类比性。而国家要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专门的医疗机构中

进行是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准入监管要求,而非对卵子买卖的准入监管要求,不可混为一谈。

以上述分析为前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不能处罚买卖卵子,但买卖卵子往往不会

独立发生,而是伴随上游的取卵行为;取卵行为是医疗行为,〔48〕非医务人员实施此行为而造成严

重后果的,可以构成《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在一则案件中,17岁的被害女子在得知

出卖卵子的信息后与被告人取得联系。被告人陪同被害女子接受面试、体检、打促排卵针,期间安

抚其情绪,此后将其送至中转点,再由同伙把被害女子带到一处别墅,对其实施取卵手术。该手术

造成被害女子的双侧卵巢破裂,其损伤程度达到重伤二级。法院认为,被告人明知他人实施非法

取卵手术,仍通过联系、接送被害人来提供协助,并致被害人重伤,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49〕

(四)三亲婴儿的出生

线粒体基因突变会通过女性卵子遗传给后代,因此出生的婴儿可能患有先天性遗传疾病。传

统的解决办法是,使用第三方捐卵生育孩子。但如此一来,出生的婴儿将不带有母亲的遗传基因。
如何才能既保留母亲的基因,又不受遗传性疾病的困扰? 线粒体替代疗法(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therapy,MRT)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MRT的实施过程是,让丈夫提供的精子分

别与妻子提供的卵子和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结合;将夫精与第三方捐卵结合而成的细胞去核,再将

夫精和妻卵结合后的细胞之细胞核转移到上述去核细胞的包膜中,达到的效果是以卵子捐赠者的

正常线粒体替代妻子卵子中有缺陷的线粒体。通过 MRT出生的婴儿拥有父亲、母亲和捐卵者三

方的遗传基因,被称为“三亲婴儿”。〔50〕

MRT属于人类生殖种系改造技术,且改造的效果会传递给后代,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并

且,为了培育出健康的受精卵或胚胎,实验室干预以便于操控卵子是不可缺少的,但干预措施的安

全性需要不断实践来提升,这可能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出生才能达成安全性的目标,这存在跨代际

正义的问题。〔51〕法律上是否允许 MRT?

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率先出台2015年《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线粒体捐赠)条例》[TheHuman
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MitochondrialDonation)Regulations2015],肯定了 MRT的合法

性,同时也为 MRT设置了准入门槛。一是风险要件,包括特殊风险和实质性风险,前者是指卵子

可能存在由线粒基因引起的线粒体异常,后者是指此线粒体异常者会罹患严重的线粒体疾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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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参见赵秉志、左坚卫:《试论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为视

角》,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5期,第15页;于佳佳:《非法行医语境下医疗行为的目的解释》,载《兰州学刊》

2017年第8期,第118页。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111刑初568号。

SeeFrançoiseBaylis,TheEthicsofCreatingChildrenwithThreeGeneticParents,26(6)Reproductive
BioMedicineOnline531,532(2013).

See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ScientificReviewoftheSafetyandEfficacyof
MethodstoAvoidMitochondrialDiseasethroughAssistedConception:2016update,availableathttps://www.
hfea.gov.uk/media/2611/fourth_scientific_review_mitochondria_2016.pdf.



是机构要件,MRT只能在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即上述条例实施的行政主管机构)许可

的诊所中进行,仅适用于行政主管机构批准的治疗对象。
德国《胚胎保护法》以刑法手段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设置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但纵然

是这部法律,也难以轻易地禁止三亲婴儿的出生。理由一是,这部法律禁止人为改变人类生殖系

细胞基因信息的行为。违反上述禁令,使用被人为改变过遗传信息的人类生殖系细胞进行受精

的,无论既遂抑或未遂都构成犯罪。〔52〕 生殖系细胞包括精子、卵子,以及精子进入或被注射进卵

子之后到精卵的原核融合完成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细胞。〔53〕 只有将 MRT实质解释为非人

为改变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信息的行为,其应用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允许。学说中的有力观点是,
替换线粒体基因不会带来细胞核的重新编辑,不会带来遗传信息的变化,因此不属于法律禁止的

对生殖系细胞进行人工修饰。〔54〕再有,MRT是在妻卵和夫精的原核染色体遗传信息结合后,再
将结合后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细胞包膜中,去核细胞包膜不再是生殖系细胞,而只是生殖系细胞

的剩余部分,因此,无论去核还是将核放入去核细胞包膜,都不是对存活人类生殖系细胞的改变。
毋宁说,MRT是一个人工生产生殖系细胞的过程,所生产的细胞具有三个不同人的部分基因(精
子基因、卵子基因、第三方捐赠卵子的线粒体基因),可供怀孕使用,不是法律禁止的对象。〔55〕 理

由二是,这部法律禁止滥用人类胚胎的行为。〔56〕而 MRT的目的是排除婴儿的母体线粒体遗传缺

陷,治愈机会可在事前得到评估,在这个意义上此疗法也不必然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要求。
综上所述,三亲婴儿和基因编辑胎儿应在法律上做出区分。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使用基因编辑

过的胚胎来生育,但是,国外法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启发是,宜将三亲婴儿从禁止范畴中排除,允许

MRT在临床上得到适用,帮助基因缺陷的女性生育继承自己基因的健康婴儿。

四、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伴生的法律问题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PGD)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衍生技

术。在实验室中开展PGD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女性只能在怀孕后通过B超检测来确定

胎儿是否健康,在发现缺陷胎儿时决定是否终止妊娠。而PGD的优势在于,通过对体外胚胎的遗

传学诊断,确定单个胚胎是否有缺陷,选出“合格”胚胎植入子宫,从而精准阻断出生缺陷。

PGD的适应证包括:①染色体异常;②单基因遗传病;③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严重疾病;以及

④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leukocyteantigen,HLA)配型。〔57〕PGD的应用价值可以归结为三

点:一是筛除染色体异常或携带单基因遗传病的缺陷胚胎(对应①②);二是在夫妻一方或双方携

带严重疾病的遗传易感基因的致病突变(如遗传性乳腺癌的BRCA1和BRCA2致病突变)时,筛除

具有高发病风险的胚胎,创造“无癌婴儿”(对应③);三是通过PGD将体外胚胎与已生育的血液系

统疾病患儿的人类白细胞抗原进行配对,挑选出具有免疫兼容性的胚胎来孕育新生儿,使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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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5.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8(3).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5I.
Vgl.JochenTaupitz,DerrechtlicheRahmendesKlonenszutherapeutischenZwecken,NJW 2001,

3435.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2I.
参见《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专家共识》编写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技术专家共识》,

载《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18年第2期,第151页。



儿的脐带血、骨髓等组织救助其同胞兄姐,即选择“救人婴儿”(对应④)。

PGD应用会引发伦理上的问题。PGD检测需要从胚胎中采集细胞,虽然当前技术可以确保

检测过程不会影响到整个胚胎的状态,但人们仍然会从伦理角度质疑,经过PGD筛查出来的缺陷

胚胎将会被毁弃或被用于胚胎实验,这涉嫌对人类胚胎的故意损毁;并且,从代际正义理论的视角

看,〔58〕将有缺陷基因从人类种群的大池子中一概剔除出去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围绕PGD的

应用,一方面要重视生育自由,另一方面要尊重人类胚胎的伦理道德价值,防止人类胚胎的筛查沦

为针对人类胚胎的破坏以及将人类胚胎工具化,两方面应达成平衡。

PGD技术的应用价值和伦理道德风险并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对此技术的临床应

用条件抱有不同态度。第一类国家允许PGD,如中国、美国、法国;第二类国家附条件允许PGD,
如英国和德国;第三类国家禁止PGD,如奥地利和瑞士。鉴于PGD的应用价值,绝对禁止PGD无

疑是对新技术因噎废食,不可取。而如果对PGD技术的应用完全不设置限制,也会有技术被滥用

的风险。附条件允许是对各方因素加以考量后达成平衡的结果,英国和德国是附条件允许的典型

国家,但允许的尺度并不相同。
(一)最严格的附条件允许例:德国法

德国《胚胎保护法》在出台之初没有对PGD做出特别规定,但在2011年11月21日修法时,增加

了PGD条款。〔59〕为了进一步细化PGD临床应用规则,德国联邦政府在2013年2月21日发布了《植
入前诊断条例》(Präimplantationsdiagnostikverordnung),并于2018年7月2日对其进行了修改。

根据上述规则,法律原则上禁止PGD。在植入子宫前对体外胚胎的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的,构
成犯罪,处以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60〕但是,如下两个条件之一得到满足的,PGD例外得到允

许。〔61〕一是针对遗传性严重疾病的高风险。根据卵子提供者和精子提供者一方或双方的遗传倾

向,其后代有罹患严重遗传疾病的高风险的,可通过PGD检测确定是否有疾病风险。二是针对体

外胚胎的严重损害。可通过PGD确定胚胎是否有严重损害,且损害如此严重,高概率会造成死胎

或流产。但无论哪一种情况,PGD检测都必须基于卵子提供者的书面同意。
在程序方面,《胚胎保护法》要求伦理委员会在个案中评估上述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评估后才

获批准。〔62〕这意味着临床医师对于可否实施PGD无诊疗上的裁量权。《植入前诊断条例》要求

各联邦州为获批开展植入前诊断的机构设立独立且跨学科的PGD伦理委员会,各州之间也可以

成立联合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由医学专家、伦理学和法律专家,以及患者权益保障和残疾人

自助组织的州一级代表组成,任期有限。〔63〕

德国法通过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对PGD的应用范围做出非常严格的限制。德国法拒绝大尺

度容忍PGD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德国宪法保护人的尊严和生命。〔64〕 国家的保护应开始于生命

孕育之初的胚胎阶段;生物发展是一个连续统一的过程,禁止将此过程区分为不同阶段,对不同阶

段的人的尊严和生命进行区别化保护。而PGD是在生命孕育的初期阶段进行筛选,与此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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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64〕

参见高景柱:《跨代共同体与代际正义: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视角》,载《中州学刊》2020年第9期,第95页

以下。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3a.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3a(1).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3a(2).
Vgl.Embryonenschutzgesetz§3a(3)S.1.
Vgl.Präimplantationsdiagnostikverordnung§4.
Vgl.Grundgesetzfürdie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Art.1und2Abs.2S.2.



的是对缺陷人群的歧视。二是《胚胎保护法》禁止滥用人类胚胎。为了防止将胚胎工具化,法律禁

止为生育之外的目的处置体外胚胎,而PGD的目的是“胚胎选择”,选择的结果是筛除有缺陷的胚

胎,这在严格意义上是否还属于以生育为目的,不无疑问。影响着上述法规范目的的更为深层原

因在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利用犹太人、儿童、残疾人士和战俘等进行了一系列不人道的人体实

验,导致大量无辜者死亡、永久残障。上述罪行的实施者虽然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定罪,但这

段黑暗历史对现实的警示渗透到国家法律的制定当中。
(二)筛选救人婴儿的特别讨论:英国法

相比背负特殊历史包袱的德国,英国法对PGD应用范围的把握与现代医学发展以及我国临

床上PGD发展和应用的实际情况更吻合。
围绕PGD的应用范围,在英国曾经最具争议的问题是以PGD筛选救人婴儿。从医学角度

看,将PGD应用于HLA配型,能够帮助挑选出具有免疫兼容性的胚胎来孕育救人婴儿,待其出生

后捐赠脐带血、骨髓等组织救助其同胞兄姐,上述治疗过程与活体器官移植类似。但是,如果救人

婴儿的孕育和出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救另一个人,那么人们就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质疑,救人婴

儿沦为救治另一个生命的工具,而生命的工具化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不能被容许的。此外,人们还

担心,救人婴儿出生后,父母会给其施压,让其进行骨髓等组织捐赠,在救人期望落空时对救人婴

儿表示失望、忽视。
鉴于救人婴儿引发的诸多伦理道德争议,英国法通过一系列实证探索,确立了当前的政策和

法律立场。〔65〕

案例一是Hashmi案。Hashmi夫妇有一个罹患先天性β地中海贫血症的女儿。此病导致血红

蛋白和红细胞的产生功能缺陷,并带来诸多严重的生理性症状,若不接受治疗,患儿只能存活一年,但
治疗意味着,患儿要定期接受输血和反复给药。为了救治患儿,Hashmi夫妇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但
第一次怀孕的产检表明,胎儿出生后也会罹患同样的疾病,这让他们不得不终止妊娠。Hashmi夫

人第二次怀孕后,生下一个男孩,但他与患儿的HLA匹配失败。Hashimi夫妇第三次尝试通过体

外受精怀孕,并要求针对体外胚胎实施PGD,以确保未来出生的婴儿与患儿之间HLA配型成功。
是否允许创造救人婴儿? 英国人类辅助生殖行政主管部门基于对PGD应用在伦理上、医学

上和技术上引发影响的综合考虑,允许本案的PGD实施,但要求对选择救人婴儿进行严格管控,
只限于特别情况。上述立场在此后的司法审查中获得了法院的支持。〔66〕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PGD服务于双重目的,即不仅是使用新生儿救他人,而且也为了防止新生儿自身罹患严重的遗传

性疾病。〔67〕

案例二是Whitaker案。Whitaker夫妇的儿子患有戴蒙德·布莱克凡贫血(DiamondBlackfan
anemia)。这是一种罕见血液病,会导致红细胞缺乏,其症状与其他形式的贫血相似,患者每三周

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治疗,而最佳治疗方案是接受骨髓移植。夫妇两人决定再生一个孩子,来捐赠

·011·

交大法学 2024年第3期

〔65〕

〔66〕

〔67〕

SeeSallySheldon & Stephen Wilkinson,Hashmiand Whitaker AnUnjustifiableand Misguided
Distinction 12(2)MedicalLawReview137(2004);G.T.Laurie,S.H.EHarmon&E.S.Dove,Masonand
McCallSmithsLawandMedicalEthics,11th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19,p.264.

SeeR(ontheapplicationofQuintavalle)v.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uthority,[2003]

3AllEnglandReports257(CACivilDivision).
本案的后续发展是,虽然 Hashmi夫人完成了体外受精、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体外胚胎的子宫内植入,但

是,其在怀孕期间不幸流产,此后夫妻双方放弃孕育救人婴儿的努力。SeeB.M.Dickens,PreimplantationGenetic
Diagnosisand “SaviorSiblings”,88(1)InternationalJournalofGynecology&Obstetrics91,94(2005).



骨髓。医学上,新生儿患有相同疾病的概率只有5%—7%,不比其他普通夫妇生下患儿的概率高。

这意味着,PGD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患儿筛选出具有免疫兼容性的胚胎,创造救人婴儿。

基于上述事实,英国人类辅助生殖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本案的情况有别于 Hashmi案件,在

2002年6月拒绝允许PGD。两案的区别之处在于,Hashmi在未来生出的孩子有罹患与其姐姐同

样严重疾病的风险,PGD有助于避免上述风险,而 Whitaker在未来出生的孩子并无类似风险,

PGD只是为了选择出配型成功的救人婴儿。〔68〕

案例三是2004年的Fletchers案件。本案的案情与 Whitaker案高度类似,但英国人类辅助生

殖行政主管部门转变了政策,允许PGD的实施。在这个意义上,本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英国在2008年修订《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时增加了限制PGD应用范围的规定。立法者要

求医疗机构只能在五种情况下实施PGD:情况一,确定胚胎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活产能力的基

因、染色体或线粒体异常;情况二,在胚胎可能存在基因、染色体或线粒体异常等特殊风险的情况

下,确定上述异常是否的确存在以及确定是否有其他基因、染色体或线粒体异常;情况三,在出生

的婴儿会存在一个与性别相关的基因异常特别风险的情况下,确定胚胎的性别;情况四,配子提供

者有一个罹患严重疾病的患儿,待出生婴儿的脐带血干细胞、骨髓或其他身体组织可被用于上述

严重疾病的治疗,在此情况下,确定待出生婴儿的组织是否与患儿相匹配;情况五,在不能通过其

他方法确定胚胎是否由特定人的配子培育出来的情况下,通过PGD对上述事项进行确定。〔69〕如

上所述,PGD在英国的应用范围是筛查基因、染色体等有缺陷的胚胎,筛查性别相关的基因异常特

别风险,筛选救人婴儿,以及对胚胎的遗传基因进行溯源。

据统计,在法律修订后的第二年,即2009年,英国人类辅助生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了12个人

类辅助生殖中心将PGD应用于筛选救人婴儿的申请。
(三)性别选择的限制:比较法的综合考察

20世纪初,细胞中性染色体的发现揭秘了男性精子中的染色体决定未来孩子的性别。现代医

学技术让植入前的性别选择具有了可能性,〔70〕以PGD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性。在西方社会,家庭对下一代的性别一般没有特别偏好,因此,性别选择对于男女性别比例分布

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站在禁止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操控人类繁衍的立场,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重视出

台特别法律法规以国家强力管控性别选择,并且,这种管控前置于体外胚胎植入前的阶段,〔71〕禁
止非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英国人类辅助生殖行政主管部门禁止医疗机构在人类辅助生殖治疗

中实施任何非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操作。德国《胚胎保护法》也规定,以人工手段用人类精子让人

类卵子受精,在受精之后,将包含在卵子中的性别染色体选出的,构成犯罪,法定刑上限为1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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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本案的后续发展是,Whitaker夫妇远赴美国,在一家芝加哥的诊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2004年,新
生儿为其哥哥捐赠了骨髓。SeeB.M.Dickens,supranote〔67〕,at94.

SeeHumanFertilisationandEmbryologyAct2008,1ZA(1).
性别是由男性Y染色体决定的,而现代医学已经掌握了X精子和Y精子之间的差异。在人工授精中,

可以通过操作技术改变精液中两种精子的比例,用处理过的精液样本进行人工授精。在体外受精中,也可以通过

技术操作将两种精子进行分离,让Y精子与卵细胞在体外结合成受精卵。
以色列允许非医学目的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包括性别选择目的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SeeJudy

Siegel-Itzkovich,IsraelAllowsSexSelectionofEmbryosforNon-medicalReasons,330(7502)BritishMedical
Journal1228,1228(2005).



由刑。〔72〕

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不在禁止范围之内。在英国,2008年修订后的《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
明确规定,只有在待出生婴儿存在一个与性别相关的基因异常特别风险时,才允许通过PGD确

定胚胎的性别。在德国,允许选择精子的唯一例外是,为了保护未来出生的孩子不会罹患杜兴

氏肌肉营养不良症或者其他类似的性别相关的严重遗传性疾病。〔73〕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是一

种相当严重的性别相关的遗传性肌肉失养症,几乎只发生在男性儿童身上,并在出生后的第二年

到第五年间表现出来。其他类似的性别相关的严重遗传性疾病取决于主管部门根据州法律将某

种威胁儿童的疾病认定为相应的严重疾病,但目前没有联邦州发布过“相当的适应证目录”(ein
entsprechenderIndikationenkatalog)。

虽然国外法对性别选择的限制都遵循着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逻辑,但是,相比英国法,德国

法仍采用其一贯的最严格标准限制PGD筛选人类胚胎。而英国法的限制范围与我国目前的规则

有更高的契合度,值得借鉴。
(四)对我国PGD应用范围的反思

我国法律尚未特别限制PGD的应用范围。PGD作为人类辅助生殖治疗的衍生技术,属于诊

疗活动。
第一,PGD应用中的过错作为诊疗过错处理,在导致出生的婴儿不健康或孕妇流产的情况下,

医疗机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一则案件中,原告夫妻因不孕在被告医院接受体外受精—胚胎植入技术治疗,后妻子成功

产下一子,但婴儿出生后发育迟缓,经诊断罹患染色体病,该病导致精神发育迟滞。原告起诉医

院。法院认为,医院给丈夫所作的染色体检查,报告过于简单,且结果不正确,未检出染色体异常,
并且,婴儿的出生缺陷系医院的医疗行为所致。医院存在过失,不仅侵害了原告夫妻的优生优育

选择权,而且侵犯了出生婴儿的生命健康权,故判定医院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74〕

第二,在PGD的各种适应证中,筛查缺陷胚胎,在胚胎发育早期阶段阻断出生缺陷,是现代医

学的重大贡献,在法律上亦应当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法律上需给PGD的应用范围增设限制,
禁止以PGD进行非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确有必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重男轻女的偏好,〔75〕

导致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偏离105±2的正常值域。〔76〕 为了保护我国人口良性发展的利

益,国家法律禁止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堕胎;〔77〕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78〕但上述规则尚未涵盖针对体外胚胎的PGD。以PGD进行性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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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76〕

〔77〕

〔78〕

SeeEmbryonenschutzgesetz§3S.1.
SeeEmbryonenschutzgesetz§3S.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丰民初字第18929号(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6)京02民终1843号(二审)。
参见李燕:《人工流产:权利抑或义务———女性主义视角下中美堕胎法比较研究》,载《法学论坛》

2009年第1期,第119页。
参见张翼:《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第55页。
性别选择堕胎,是指利用超声技术或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从而有选择性地人

工终止妊娠。
法律依据包括:《母婴保健法》第32条第2款,《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6条,以及2003年1月1日国家

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

止妊娠的规定》第3条。文献参见陈世伟:《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等行为犯罪化分析》,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学报》2005年第5期,第11页。



在技术上没有障碍,并且,相比对母体身心带来负担的妊娠后性别选择,体外胚胎阶段的性别选择

显然更为便利,有被滥用的风险。而无论从周全保护出生前生命的尊严角度,还是从维持我国人

口良性发展的利益角度,都宜出台新的规则禁止将PGD用于非医学目的的性别选择。在这一点

上,国外法特别是英国法具有借鉴价值。
第三,法律上不宜给PGD用于救人婴儿的筛选设置过高门槛。首先,这项技术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在国内医疗实践中得到应用。2011年6月29日,国内首例救人婴儿降生在广东中山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她为自己的姐姐提供了治疗重症地中海贫血的造血干细胞。其次,这项技术带来

的伦理风险聚集于以救人为唯一目的的场景,而如此应用PGD纵然脱不去功利色彩,却不必然违

背比例原则。理由一,救人这一医疗目的是不可否定的,可类比活体器官捐赠。理由二,骨髓具有

可再生性,并且,现代医学技术已将采集骨髓造血干细胞对捐赠者的侵袭性大大降低。理由三,捐
赠骨髓给同胞兄姐固然是利他,但人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人,通过利他行为而收获家庭成员、血脉

至亲的身心健康乃至未来生活中的互助互爱,这对于救人婴儿而言亦是一种“所得”。最后,如前

文所述,德国以最严格标准来限制PGD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

背景,而我国没有同样的问题,因此,英国对PGD应用相对宽容的立场更加值得借鉴。而倘若坚

持对伦理上争议较大的问题从严监管、慎重处理,那么可以考虑参照活体器官移植未来交由伦理

委员会个案判定。

五、结  语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临床应用改变了人类生育方式,提升了生育自主性、选择性,
但也带来新的伦理问题。法律上的应对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一是以放任为特点的美国式

应对。无论在联邦还是在州层面,规则制定者事先明文提出要求、干预技术应用的情况很少。而

在临床上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则是交由医疗专家根据医疗上的技术和伦理规范来决定。在纠纷出

现后,法院个案处理,针对具体问题确立法律规则。二是以强监管为特点的德国式应对。德国在

其宪法所宣示的保护人的尊严和防范生命工具化的强价值判断的支配下,出台《胚胎保护法》,以
刑法来制裁一切违反此法律规定的行为,这是一种国家强干预的姿态。三是英国式应对。英国不

如美国一般放任技术应用,而是通过设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政监管部门和出台、修订国家法律,
确立了以国家强力保障执行的规则。但相对德国的强监管,英国的监管相对缓和,其平衡现代医

学发展的规律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利益,通过精细化立法给技术应用留足空间,以实现现代医学发

展的红利。综上,从确立我国的监管立场角度,英国式应对应被给予更多关注。
本文着眼于最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引发的法律纠纷,在我国相关法规则相对粗疏的

现状下,侧重于总结归纳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处理经验,并结合国外法以及外国司法判决,阐明法律

上解决问题的共通性规则,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归属。本体论上,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

渡存在,本体论的结论重要但解决不了法律保护路径的问题。为了确立法律保护路径,应区分冲

突中的对抗双方。首先,在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与医疗机构的对抗中,应给予体外胚胎特殊利

益保护,遗传信息的跨代际传承在体外胚胎与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客观

物质基础,而承认精卵提供者或其继承人对体外胚胎的处置权则有利于体外胚胎在未来的发展利

益。其次,在精卵提供者的内部对抗中,从隐私权和婚姻家庭关系和谐角度,法律不宜强行将反对

生育一方置于亲子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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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生育在时间上推后到“死后”,在空间上扩展到“服刑中”,而从伦理

道德视角,生育权以及婚姻家庭权并非唯一值得保护或值得优先保护的利益。对于死后的精子使

用,死者生前的明示同意应为基本伦理原则,但在死者生前已与配偶共同就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做

出同意的情况下,对胚胎植入前的时点无法获得双方共同同意宜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此外,相比同

意表达的形式是否为书面,宜专注于死者真实意愿的探求。对于服刑人员的生育需求,基于比例

原则,维护良好监狱秩序和增强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对抗服刑人员的生育权

和婚姻家庭权。
第三,第三方捐精、捐卵会导致第三方因素介入到夫妻间的婚姻关系中,对此,夫妻双方共同

的知情同意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供精、供卵的源头管理是防止人为因素导致出生缺陷的有效手

段;当供卵是稀缺资源时,买卖卵子及其伴生的违法犯罪会变得更加猖獗,执法中的严打严整严管

严控应得到贯彻实施。“三亲婴儿”技术以治疗为目的,用夫精妻卵结合后的受精卵卵核来置换夫

精和第三方供卵结合而成的受精卵卵核,这种操作宜有别于基因编辑胎儿。
第四,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的应用具有优生和治疗的双重价值,这是我国法律法规尚未介

入的领域,未来继续由医学判断主导也是适宜的。但现行法律对胎儿阶段非医学目的性别选择的

禁令应拓展适用于以PGD进行的非医学目的性别选择,而容易引发伦理争议的救人婴儿问题可

交由伦理委员会在个案中判定。

Abstract 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ieshavetransformedfertilityoptions,providingmore
autonomyandprecision whilealsosparkingethicaldilemmas.Regulatoryapproachesvary
worldwide:theUSleanstowardspermissiveness,Germanyprioritizesstrictregulation,andthe
UKadoptsabalancedapproach,harmonizingmedicalprogresswithethicalnorms.Thisarticle
aimstoaddressreal-worldcontroversiesandestablishuniversallegalprinciples.Firstly,in
disputesoverembryoownership,safeguardingtheiruniqueinterestsiscrucialinconflicts
involvingdonorsandmedicalfacilities.Itsvitaltoavoidcompellingunwillingpartiesintoa

parentalrole.Secondly,explicitpriorconsentisindispensableforposthumousspermuse.When
dealingwiththereproductivedesiresofincarceratedindividuals,maintainingprisonordercan
offsetclaimstoreproductiverightsbasedonproportionality.Thirdly,third-partyspermoregg
donationintroducesexternalgeneticfactorss,mandatingspousalconsentandrigorousoversight
ofgeneticsources,withacriticaldistinctionbetweenchildrenwiththreegeneticparentsand
designerbabies.Lastly,intherealmof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adelicatebalance
betweeneugenicsandtherapeuticbenefitsneedstobestruck,alongwithrestrictionsonnon-
medicalgenderselection.
Keywords InVitroEmbryos,PosthumousSperm Use,ChildrenwithThreeGeneticParents,

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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